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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华工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诉讼进展公告(补发) 

 

一、 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

(一)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原告 

(二)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：2025 年 7月 14 日 

(三)诉讼受理日期：2025 年 7月 14 日 

(四)受理法院的名称：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

(五)反诉情况：有 

(六)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

2025年5月29日，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，

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10 日向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，

2025 年 7月 14 日公司律师收到法院受理短信。 

二、 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当事人基本信息： 

1、原告 

姓名或名称：湖北华工地热科技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贾荣东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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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控股子公司 

 

2、被告 

姓名或名称：湖北联投璟盛房地产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陈腾飞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合作方 

（二） 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： 

原告与被告于 2017 年 7 月 3 日签署了《梓山湖江南里养生养老

开发项目配套地源热泵中央空调系统合作协议》（简称“《合作协议》”），

就被告委托原告为梓山湖江南里养生养老开发项目配套绿色能源系

统（简称“能源系统”）的建设、运营和管理等合作事项进行了约定。

2019 年 11 月 13 日，原被告又签署了《梓山湖·江南里养生养老项

目地源热泵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》（简称“《补充协议》”），就《合作

协议》相关条款进行了补充约定。 

自 2020 年 3 月开始，被告不再履行《合作协议》、《补充协议》

的约定，不使用原告安装的地源热泵中央空调系统，被告以其实际行

为不履行协议约定，构成根本违约。被告应赔偿原告已履行合作协议

及补充协议的实际损失（包括预期损失）并向原告支付违约金。 

2023 年 1月 17 日，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本公司作为原

告方的诉讼材料，详情参见公司于 2024 年 4月 23 日披露在全国中小

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《重大诉讼公告（补发）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4-014）。2025 年 5 月 29 日，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做

出一审判决，后公司于 2025 年 6月 10 日向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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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提起上诉。 

（三） 诉讼请求和理由： 

一、依法撤销一审判决，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； 

二、本案一审、二审全部诉讼费用、保全费用、鉴定费用由被上

诉人承担。 

三、 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

(一)诉讼裁判情况 

2025年5月29日，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，  

判决如下： 

一、被告湖北联投璟盛房地产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

给付原告湖北华工地热科技有限公司工程款 3,869,919.57 元； 

二、驳回原告湖北华工地热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。 

(二)二审情况 

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10 日向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,上

诉请求： 

一、依法撤销一审判决，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； 

二、本案一审、二审全部诉讼费用、保全费用、鉴定费用由被上

诉人承担。 

四、 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

（一） 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原告之一是公司全资子公司，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公

司经营状况正常，本次诉讼未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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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原告之一是公司全资子公司，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，不

会对公司资金使用造成不利影响，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评估

对公司财务方面的影响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（三） 公司采取的措施 

目前公司各项业务均正常开展，公司将积极妥善处理诉讼事项，

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，并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五、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《民事判决书》 

《民事上诉状》 

 

 

 

湖北华工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5 年 8月 27 日 


